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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 14:3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张学深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36,373,2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008,327,309股的 43.276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87,147,6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008,327,309股的 38.3950%。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9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9,225,5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008,327,309股的 4.8819%。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

影响，部分董事以视频方式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436,332,8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7%；反对 40,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0,036,6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3%；反对 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436,332,8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7%；反对 40,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0,036,6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3%；反对 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436,332,8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7%；反对 40,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0,036,6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3%；反对 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423,801,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191%；反对 12,571,35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0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37,505,74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960%；反对 12,571,3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04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调整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50,038,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25%；反对 38,8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0,038,2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25%；反对 3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50,036,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3%；反对 40,4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7%；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0,036,6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3%；反对 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上述议案 1、2、3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通过；议案
5、6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晓鸣 刘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证券 公告编号：2022-062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为公司 2022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并续聘德勤华永担任公司 2022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 该议案经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及 2022年 6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 12 月 14 日，公司收到德勤华永《关于变更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审计签字注
册会计师的函》，德勤华永原指派孙维琦女士、朱玮琦女士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因朱玮琦女士工作调整，现指派武翔宇先生接替朱玮琦女士作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
会计师，继续完成项目相关工作。 变更后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孙维琦女士、武翔宇先生。

一、变更人员基本信息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武翔宇先生，2014 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

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19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武翔宇先生自 2019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并签署了公司 2020年度审计报告。

二、变更人员诚信记录及独立性
武翔宇先生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

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2200 2022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2-086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一期）

开工建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一期）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海南星
之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之海新材料”）实施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一期）的投资建设和运
营。 2022年 11月 30日，星之海新材料以人民币 7,000万元竞得位于儋州市洋浦新材料园德义岭路与
莲花山路交叉处东南角 C3-04-02-01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宗地总面积 133,333.33 平方米（约合 200
亩），使用权为 50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062号、2022-084号公告）。

星之海新材料近期已与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目已

取得儋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下发的节能审批文件、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和环评批复文件，取得儋州市
政府颁发的主要氮氧化物排放许可。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速度，星之海新材料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
举行了项目开工仪式，标志着该项目已正式开始施工建设。

项目拟建设一条 2 万吨/年单水氢氧化锂生产线、仓库及配套公用设施，总投资 10.56 亿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 9亿元，建设周期为 15-18个月。 项目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及洋浦开发区的税收等优惠政
策，借助洋浦港便利的运输条件，通过整合行业先进工艺和设备，为公司加速构建新能源产业布局。

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一期）符合公司“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对公司的中长期发展将产生积极
影响。 鉴于本项目尚需要一定的投资建设周期， 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在项目建设和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建设施工管理受阻、建设成本上升等不可控因素，导致项目
建设进度、投资总额、收益水平出现差异，达不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项目进展相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相关披露文件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5376 证券简称：博迁新材 公告编号：2022-066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2 月

10日以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年 12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蔡俊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蔡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同第三届监事会任期。 蔡俊

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5376 证券简称：博迁新材 公告编号：2022-064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

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广新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
2022年 12月 10日以邮件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
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利平先生召集,董事总经理陈钢强先生主持，
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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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的
选举，确认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以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王利平先生
2、董事会成员：王利平先生、Gangqiang Chen（陈钢强）先生、裘欧特先生、江益龙先生、赵登永先

生、蒋颖女士、杨洪新先生（独立董事）、冷军先生（独立董事）、姜苏挺先生（独立董事）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序号 委员会名称 委员姓名 主任委员

1 审计委员会 冷军、姜苏挺、裘欧特 冷军

2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姜苏挺、冷军、裘欧特 姜苏挺

3 提名委员会 杨洪新、姜苏挺、王利平 杨洪新

4 战略委员会 王利平、陈钢强、杨洪新 王利平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均为独立董事，且成员中有半数以
上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冷军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江苏博迁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二、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蔡俊先生
2、监事会成员：蔡俊先生、任静女士、彭家斌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1月 30日、2022年 12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披露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Gangqiang Chen（陈钢强）先生
2、副总经理：江益龙先生、舒丽红女士
3、财务负责人：裘欧特先生
4、董事会秘书：蒋颖女士
5、证券事务代表：颜帆女士
上述人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及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27-80805920
邮箱：stock@boqianpvm.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宿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山大道 23号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独立董事洪剑峭先生、方坤富先生在本次换届后不再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在此向洪剑峭先生、方坤富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Gangqiang Chen（陈钢强）先生，1956年出生，男，1992年取得加拿大国籍，护照号 GA2****4，持有

由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核发的“中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浙江大学化工系工学学士学位、工学硕
士学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化工系博士学位。曾任加拿大魁北克省电力应用研究院
博士后研究员，美国 Down Ceramic Inc.研究员，加拿大 Noranda 高科技材料研究所研究员，加拿大电
子粉体公司主任研究员，宁波广博纳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宁波广博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江苏博迁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Gangqiang Chen（陈钢强）先生分别于 2005 年、2007 年、2008 年、2012 年荣获宁波市科技创新特
别奖、宁波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宁波市首届优秀出国留学人才奖、宁
波市“茶花奖”等多项荣誉。

江益龙先生，1973年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法律专业本
科学历。 曾担任海军警卫连警卫、保密室保密员、军士长、政治处干事，于宁波市江东区东柳街道从事
党建工作， 历任宁波三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主
任，宁波广博纳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宁波广博纳米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宁波
锐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董事长，江苏广昇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及其前身
江苏博迁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宁波广新进出口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宁波广新日本株式会社代表董事。

舒丽红女士，1978年出生，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北工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大专
学历。 历任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计员、品质部主管、车间主管、分厂厂长，宁波广博纳米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锐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广迁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监事。

裘欧特先生，1969年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南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高级会计师。 历任慈溪市糖烟酒公司会计，象山县工业经营总公司
会计，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审计专员，象山天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广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部副经理、监事、内审负责人，宁波伟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广博纳米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江苏博迁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现任公司董事兼财务负责人，宁波广新纳米
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蒋颖女士，1980年出生，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财经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法
学学士学位。 曾就职于上海飞讯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历任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经理，宁
波广博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上市办经理，宁波广博纳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江苏博迁新材
料有限公司上市办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颜帆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学专业,具有上海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2016年 5月至 2021年 10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2021年 10月至今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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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万金路 588 号宁波广新纳米材料有限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9,053,5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977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总经理陈钢强先生主持，由于疫情原因，公司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其中董事长王利平先生，董事江益龙先生、赵登永先生，独立董

事洪剑峭先生、方坤富先生、杨洪新先生因疫情原因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均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股东大会批准王利平先生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54,836 88.7484 8,944,956 11.251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044,592 99.9939 9,000 0.0061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王利平 149,039,593 99.9906 是

3.02 Gangqiang�Chen（陈钢
强） 149,039,593 99.9906 是

3.03 裘欧特 148,098,693 99.3593 是

3.04 江益龙 149,039,593 99.9906 是

3.05 赵登永 149,039,593 99.9906 是

3.06 蒋颖 149,039,593 99.9906 是

2、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杨洪新 149,039,592 99.9906 是

4.02 冷军 148,098,692 99.3593 是

4.03 姜苏挺 149,039,593 99.9906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蔡俊 149,010,893 99.9713 是

5.02 任静 149,039,593 99.9906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股东大会批准
王利平先生免于以
要约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议案

11,060,436 55.2872 8,944,956 44.7128 0 0.0000

2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

19,996,392 99.9550 9,000 0.0450 0 0.0000

3.01 王利平 19,991,393 99.9300

3.02 Gangqiang�Chen（陈
钢强） 19,991,393 99.9300

3.03 裘欧特 19,050,493 95.2267

3.04 江益龙 19,991,393 99.9300

3.05 赵登永 19,991,393 99.9300

3.06 蒋颖 19,991,393 99.9300

4.01 杨洪新 19,991,392 99.9300

4.02 冷军 19,050,492 95.2267

4.03 姜苏挺 19,991,393 99.9300

5.01 蔡俊 19,962,693 99.7865

5.02 任静 19,991,393 99.93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股东(含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2、3、4、5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参与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股东(含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 1关
联股东宁波广弘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申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
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莹莹、夏隽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现场

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见证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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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人员
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100,000股
●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2年 12月 20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定，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收到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人员的股份登记工
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 4月 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 4月 13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以及《关于核查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
励计划的事项 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3）2021年 4月 1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周泽将先生作
为征集人就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
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4）2021年 4月 14日至 2021年 4月 23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2021年
4 月 24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5）2021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2021年 4月 3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26)。

（6）2021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首
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
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1年 10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预
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2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
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9）2022年 7月 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其中 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678,000股，归属人数共 106人。

（10）2022年 10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
意见。

上述相关事项公司已于 2022年 10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万股）

可归属数量（万
股）

可归属数量占已
获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总量的比例

董事会认为其他需要激励的人员（6人） 25.00 10.00 40%

合计 25.00 10.00 40%

注：董学春、刘明辉、王自以三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为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
二批次人员，其可归属限制性股票的归属登记事宜暂未办理。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6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2年 12月 20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00,000股。
（三）本次归属不涉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80,678,000 100,000 80,778,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80,678,000 股增加至 80,778,000 股，本次归属未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出具了《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230Z0342号)，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6名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 2022年 11月 22日，公司收
到 6 名激励对象缴纳的认缴股款人民币 2,224,000.0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00,000.00 元，计入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2,124,000.00元。 所有认缴股款均以人民币货币资金形式投入。

2022年 12月 15日，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人员
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 2022年 1-9月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1,049,228.67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1.76 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 80,778,000 股为基数
计算，公司 2022年 1-9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00,000 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12%，对公司最近
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2022-092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或“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内容
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 20223031651
产品名称：冠脉球囊扩张导管
结构及组成型：冠脉球囊扩张导管为快速交换型（Rx）球囊扩张导管。 主要由 TIP头、球囊保护鞘、

球囊、球囊内管、球囊外管、金属导管组成，球囊内有铂铱合金显影环。 产品经环氧乙烷灭菌，一次性使
用，货架有效期 3年。

适用范围：该产品适用于对冠状动脉的狭窄节段或搭桥狭窄部位进行球囊导管扩张，以改善心机
灌注。

有效期至：2027年 12月 13日
二、医疗器械基本情况
本次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冠脉球囊扩张导管，是公司自主研发并进行生产的第四款冠脉球

囊扩张导管产品。 在临床上，该冠脉球囊导管可用于狭窄病变的扩张，也可用作 PCI 支架植入前的预
扩张。 极小的导入外径使产品与导丝更贴合；柔软的球囊材料和三翼折叠技术使产品具有良好的柔顺
性和再通过性；较小的外管外径，提高球囊对吻性能，可实现全规格对吻。 该产品的获批上市，将为临
床医生在冠脉介入治疗中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器械选择。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冠脉球囊扩张导管，是公司不断丰富产品线，加速在研产品商业化

进程的又一成果。 其获批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组合，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促进并带动公司相
关产品的市场销售，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上述产品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 后续尚需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医疗器械生产许可变更后方可
生产，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也要取决于未来市场推广的效果，公司现在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
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355 证券简称：明志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5

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明志科技”）分别于 2022年 10 月 11 日、2022 年

11月 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2日、2022年 11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745584370J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勤芳
注册资本：12395.6072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3年 01月 14日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同肖西路 1999号
经营范围：工业自动化机械设备、模具及铸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提供铸造工艺技术研发、

系统集成方案设计服务；产业园及行业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咨询规划、建设及运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2-079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东深圳市鼎汇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汇通”）持有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股份 10,182,0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8%，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3,200,000股，占其所
持股份的 31.43%，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5%。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 鼎汇通累计质押公司股票数量为
6,543,154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4.26%，占公司总股本的 4.81%。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鼎汇通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股东名称 鼎汇通
本次解质股份数量 3,200,000股
解质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1.43%
解质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5%
质押起始日 2021年 6月 30日
解质时间 2022年 12月 14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股数量 10,182,066股
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4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6,543,154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4.26%
剩余被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8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公司股东鼎汇通暂无后续质押计划，若出现其他变动情况，公司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2-078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308.1888万股，限售期为 19个月（自认购金冠电气增加注册资

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和金冠电气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孰晚为准））。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2月 26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同意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1591号），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冠电气”）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3,402.7296万股，并于 2021年 6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13,610.9184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10,514.5785 万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77.251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3,096.3399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7489%。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 2名股东，股票限售期为 19个月。 本
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总计为 308.188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26%，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2年 12月 2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北京鑫冠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河南高创裕宛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作承诺如下：

“1.自本企业认购金冠电气增加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和金冠电气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孰晚为准）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企业所持有的金冠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金冠电气回购该等股份；

2.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
企业将承担金冠电气、金冠电气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金冠电气股
票的收益将归金冠电气所有；

3.若上述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企业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
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金冠电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 金冠电气对本
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金冠电气本次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308.1888万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2月 2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北京鑫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2,081,888 1.53 2,081,888 0

2 河南高创裕宛科技成果转化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000,000 0.73 1,000,000 0

合计 3,081,888 2.26 3,081,888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3,081,888 19
合计 3,081,888 19

六、上网公告附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5588 证券简称：冠石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6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达到 1%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ee.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公司股东上海
祥禾涌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祥禾涌原”）、上海涌济铧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涌济铧创”）、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涌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涌
杰投资”）、宁波泷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泷新投资”）系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
动后，上述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6.60%减少至 5.60%，累计减持股份 731,000 股，减持比例达到
1.00%。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基 本 信
息

股东名称 祥禾涌原、涌济铧创、涌杰投资、泷新投资
股东身份 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住所
祥禾涌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958�号 1702室。
涌济铧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958�号 1702室。
涌杰投资：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B区 J0319。
泷新投资：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 267号 3116�室。

权益变动期间 2022/9/7~2022/12/14

权益变 动 明
细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股份种类 变动日期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祥禾涌原 集中竞价 人民币
普通股

2022/9/7~
2022/12/14 249,200 0.3409

涌济铧创 集中竞价 人民币
普通股

2022/9/7~
2022/12/14 166,100 0.2272

涌杰投资 集中竞价 人民币
普通股

2022/9/7~
2022/12/14 166,200 0.2274

泷新投资 集中竞价 人民币
普通股

2022/9/7~
2022/12/14 149,500 0.2045

合计 - - - 731,000 1.0000

注：祥禾涌原、涌杰投资、涌济铧创、泷新投资受同一基金管理人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系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述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祥禾涌原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44,737 2.2500 1,395,537 1.9091

涌济铧创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96,491 1.5000 930,391 1.2728

涌杰投资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96,491 1.5000 930,291 1.2726

泷新投资 无限售条件股份 986,842 1.3500 837,342 1.1455

合计 4,824,561 6.6000 4,093,561 5.6000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889 证券简称：ST中嘉 公告编号：2022-78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上午 9:15 至当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9:15—9:25，9:30—

11:30和下午 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39号华业国际中心 A座 8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鞠向东董事(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6、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召开。 公司董事会于 2022年 11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2月 10日在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后再次发出提示性公告。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70 人，代表股份数量 347,849,948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7.151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0 人，代表股份数量 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170 人，代表股份数量 347,849,94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7.1519%；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为 167人， 代表股份数量
53,985,2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7659％。

2、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视
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关联股东张海英（持有公司股份 18,119股）未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
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他作为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拟参与对象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均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亦未参与投票表决，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二)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的结果(单位：股)
提案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公司 2022 年 员
工持股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
议案

同意股份 占比 1 反对股份 占比 1 弃权股份 占比 1

通过
231,230,292 66.4741% 116,619,456 33.5258% 200 0.0001%
其中中小
股东股份 占比 2 其中中小股东股

份 占比 2 其中中小股
东股份 占比 2

21,427,077 39.6906% 32,558,009 60.3090% 200 0.0004%

关于＜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
案

同意股份 占比 1 反对股份 占比 1 弃权股份 占比 1

通过
231,396,892 66.5220% 116,452,856 33.4779% 200 0.0001%
其中中小
股东股份 占比 2 其中中小股东股

份 占比 2 其中中小股
东股份 占比 2

21,593,677 39.9992% 32,391,409 60.0004% 200 0.0004%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 2022 年
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股份 占比 1 反对股份 占比 1 弃权股份 占比 1

通过
231,396,892 66.5220% 116,452,856 33.4779% 200 0.0001%
其中中小
股东股份 占比 2 其中中小股东股

份 占比 2 其中中小股
东股份 占比 2

21,593,677 39.9992% 32,391,409 60.0004% 200 0.0004%
注释：“占比 1”是指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占比 2”是指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百分比。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先平、王莎。
3、法律意见结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